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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临 2014-001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地铁平面广告项目合同的公告 

 

 

 

2014 年 1 月 24 日，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潇湘晨报经营公

司”）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轨道集团”）签署

《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地铁平面广告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合

同”）。 

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为贯通长沙市东西向的核心线路，2 号线一期

工程范围为望城坡站至光达站，线路全长 21.926km，均为地下线，预计于

2014 年 5 月 1 日正式开通运营。此前，潇湘晨报经营公司已在长沙市轨道

交通2号线地铁平面广告项目招标中被确定为中标人，详情参见公司于2013

年 12 月 24 日披露的《中南传媒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地铁平面广告项目的

公告》。 

一、合同双方基本情况 

1、潇湘晨报经营公司 

公司名称：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 258 号潇湘晨报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龙博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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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9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网球》、《康颐》、《语录》期刊的出版、发行；书报刊批发；

在全省范围内从事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呼叫中心服务

业务（在许可证核定业务种类和服务项目范围内经营）；预包装食品、乳制

品（含婴幼儿配方乳品）批发兼零售；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

普通货运；广告设计、制作、代理等经营性业务；会展项目的策划、经营

及数字媒体和其他新媒体衍生产品的投资、管理和经营；纸质和网络版报

纸的发行（未取得行政许可不得经营）；应用软件服务。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合并会计报表口径下，潇湘晨报经营公司的

总资产为 54,405.18 万元，净资产为 23,991.11 万元，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78,107.61 万元，净利润 15,767.19 万元。 

2、长沙轨道集团 

公司名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174 号福乐康城综合楼 3、4、5 楼 

法定代表人：彭旭峰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轨道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土地一级整理、开发；

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筑材料的销售。（不含前置审批和许可项目，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合并会计报表口径下，长沙轨道集团的资产

总计 5,934,714.93 万元，股东权益合计 4,107,730.63 万元，2012 年度实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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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 592.21 万元，净利润 39,974.62 万元。 

二、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 

1、甲方授予乙方广告资源经营权的项目（以下简称“本工程”）情况

如下： 

（1）工程名称：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地铁平面广告项目。 

（2）工程地点：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 19 个站点（望城坡站-光达

站）内 。 

（3）工程范围：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 19 个站点（望城坡站-光达

站）内 12 封灯箱、LED 幕墙、出入口的楼、扶梯侧墙普通梯牌和电子梯牌

的投资建设，经营期限 10 年。  

（4）工程内容：依照本合同的约定，甲方授予乙方在经营期、经营业

务范围内负责经营线路内广告资源的经营，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合同约定

进行广告媒体形式的规划、广告媒体的推广及营销、运营、管理、维护、

发布广告，获取收入，并在广告资源经营权终止后，乙方按照本合同的约

定向甲方进行返还和交接。 

2、本合同广告资源经营期为 10 年，从 2014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止。 

3、乙方按照甲方已确定的轨道交通 2 号线地铁平面广告媒体规划设计

方案，负责投资并建设项目的广告媒体设备，广告媒体设备建设工程验收

合格后，乙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全部广告媒体设备资产完整移交给甲方，

广告媒体设备的产权归甲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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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每年度必须向甲方支付年度经营权费，年度经营权费数额见下

表： 

年数 
第一 

年度 

第二 

年度 

第三 

年度 

第四 

年度 

第五 

年度 

第六 

年度 

第七 

年度 

第八 

年度 

第九 

年度 

第十 

年度 

十年 

合计 

经营 

权费 

（万元） 

4956 5452 5997 6596 7256 7982 8780 9658 10623 11686 78986 

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为第一个经营年度，后续年度依

此类推。 

5、乙方每年按季度平均分为四次支付年度经营权费，期初预付，须分

别于每年 1 月 10 日、4 月 10 日、7 月 10 日和 10 月 10 日前，向甲方预先

支付当季度的经营权费。 

6、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履约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7、乙方承认并同意在理解和实施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条款时优先考虑经

营线路的安全、高效及高水平运营。甲方保留因地铁建设及运营需要永久

或临时（视需要而定）终止、调整或删减部分已移交乙方经营的广告资源

的权利，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并及时提供相应的场地给甲方使用。 

8、本项目必须由在本地注册的经营公司负责专业运营。乙方如在本项

目所在地暂无实体经营公司，则应在第一个经营年度开始前根据相关中国

法律，在甲方所在地，专为经营管理本合同项下经营线路内广告资源而组

建、注册一家分公司。 

9、经营期内，乙方不得随意更换主要项目管理人员，若需更换人员时，

应至少提前三个月提出同等或更高资历的替换人员名单，报甲方批准后方

可更换；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更换主要管理人员的要求，乙方在一个月内

选派合格人员以替换该等人员；甲方有权委派人员参加乙方项目公司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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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有权参加日常经营会议，但不担任具体职务，以确保本合同的有

效实施。乙方应接受并不得设置任何阻碍。 

10、如乙方擅自提前终止本合同，甲方已收取的所有经营权费均不退

还乙方。此外，乙方须向甲方赔偿因擅自提前终止合同而给甲方造成的经

济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该损失赔偿的数额最高不超过履约

担保金额。如甲方擅自提前终止本合同的，甲方只退还当季度已经提前预

先收取的部分年度经营权费，其他以往已经收取的年度经营权费不退回。

此外，甲方须向乙方赔偿因擅自提前终止合同而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包

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该损失赔偿的数额最高不超过履约担保金额。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每一方应有权获得因违约方违约而使该方遭受的任

何直接损失、支出和费用的赔偿，任何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预期收入、

预期利润，该项赔偿由违约方支付。 

11、对于甲方和乙方之间产生的任何争议、分歧或索赔，双方应首先

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诉讼解决。法院的生效判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各方应履行判决。 

12、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双方签字盖章的日期不一

致，以最后签字盖章一方的签字盖章日为合同生效日。 

13、本合同的签订地及履行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长沙市。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潇湘晨报经营公司拥有大量本地广告客户及相关资源，合同的履行能

产生较好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公司媒介资源优势，加强公司在户外广告

领域的发展，增加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影响力。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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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履行过程中，将存在广告市场波动的经营风险、广告设施的消防

安全风险以及项目运营的政策风险等风险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地铁平面广告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